
                                 

 

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經金管會

核准辦理金錢信託

業務之指定銀行，

擬辦理新臺幣或外

幣特定金錢信託投

資外幣有價證券業

務者，應就涉及資

金匯出入事項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行申

請許可： 

一、金管會核准辦

理金錢信託業

務文件。 

二、董事會決議辦

理本項業務議

事錄或外國銀

行總行（或區

域總部）授權

書。 

三、外匯法規遵循

聲明書。 

四、款項收付幣別

及結匯流程說

明。 

五、其他本行規定

之文件。 

 

第十四條   經金管會

核准辦理金錢信託

業務之指定銀行，

擬辦理新臺幣或外

幣特定金錢信託投

資國外有價證券業

務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行申請許

可： 

一、金管會核發之

營業執照影

本。 

二、董事會決議辦

理本項業務議

事錄或外國銀

行總行（或區

域總部）授權

書。 

三、法規遵循聲明

書。 

四、營業計畫書，

內容應包含商

品簡介、經辦

及相關管理人

員經歷表、風

險管理、辦理

之流程及運用

之原則、會計

處理準則等項

目。 

五、風險預告書。 

六、其他本行規定

之文件。 

前項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之種類及

範圍，由本行另定

之。 

一、基於特定金錢信託亦得投資於國

內發行之外幣計價有價證券，並

配合「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

規範」第九點及第十點已將「投

資國外有價證券」修正為「投資

外幣有價證券」；另鑒於本行對本

項業務涉及資金匯出入之事項，

始有為管理許可之必要，爰修正

第一項序文。 

二、由於目前金管會核發之營業執照

已不逐項登載核准辦理之營業項

目，爰修正申請業務許可應檢附

之第一項第一款文件。 

三、為強調信託業辦理本項業務應遵

行本行外匯相關法規，爰修正第

一項第三款文件名稱。 

四、由於金管會及銀行業同業公會等

單位對管理及業務人員資格條

件、風險告知、會計處理等均有

明確規定，銀行逕依相關規定辦

理即可，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刪除申請業務許可應檢附之營業

計畫書，改為檢附款項收付幣別

及結匯流程說明。 

五、依信託業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信託業務之營運範圍由主

管機關定之。為使特定金錢信託

業務之法制臻於完備，以利業者

遵循，爰刪除第二項有關投資國

外有價證券之種類及範圍，由本

行另定之規定；亦即信託業經營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外國有價證之

業務，悉依該法授權主管機關所

訂之規定辦理。 

 


